
北京市滕之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承诺声明：本公司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一、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人全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简称“19 中电债 01”） 

发行规模：人民币 40 亿元 

债券余额：人民币 40 亿元 

债券利率：3.48% 

债券期限：3 年 

起息日：2019 年 8月 26 日 

到期日：2022 年 8月 26 日 

债券剩余期限：2.1967年 

 

二、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 40 亿元，拟用于信息安全和集成电路领域的项目建设 20 亿元，拟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20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2019 年第

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1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0 亿元，符合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约定。 

本报告期内，已发行债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 

（二）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及合法合规性 

1.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拟募集资金 40 亿元，其中 20 亿元用于补充发行人营运资

金，20 亿元用于信息安全和集成电路领域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总额的

50%用于项目投资，50%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2.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等），依法合规，

发行人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了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件，合法有

效。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政策适当性核查 

经北京市滕之信律师事务所核查，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借予他人，不用于

房地产投资和过剩产能投资，不用于股票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与企业生产经

营无关的风险性投资，不用于金融板块业务投资，不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

产性支出。 

发行人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发行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负面清单领域 

（是/否） 

纯公益性项目领域 

（是/否） 

信息安全和集成

电路领域 

信息安全和集成电路领

域的项目 
否 否 

北京市滕之信律师事务所明确发表意见：发行人未发生违规将募集资

金投向负面清单领域、纯公益项目领域的情况。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北京市滕之信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期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投向负面清单

领域、纯公益项目领域的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已

取得相应合规性文件。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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